
        

           

志愿服务协议书 

甲方（志愿服务单位）：  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3500000641044824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林洲路 8 号正荣融信现代城 A9 座 1701 单元 

乙方（志愿者）：  吴丽岚    

  甲方接受乙方作为志愿者提供的志愿服务；乙方自愿作为志愿者，为甲方提

供无报酬的志愿服务活动。为保障双方目标顺利实现和达成，现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同意，在自愿、平等、诚

信、合法原则下，达成以下一致条款，以资共同遵守执行。 

一、志愿服务内容 

  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乙方现自愿申请作为甲方

的志愿者，无偿为甲方提供志愿服务；甲方经审核确认乙方符合从事志愿服务条

件，同意接受乙方申请。现结合甲方自身现实需求及乙方申请、自身专长及服务

能力等服务条件，确认以下内容： 

甲方同意并安排乙方从事以下志愿服务内容：  负责统筹“42 星河闪耀”

专项资金的筹款以及项目策划、执行与传播，确保活动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志愿服务期限：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 

二、甲方权利与责任 



        

           

  1．权利 

  1．1 有权按照自身需求和选用标准对乙方资质、服务能力及是否适合在

甲方从事志愿服务活动进行遴选和考查； 

  1．2 有权就志愿服务要求乙方提供真实的身份资料、证件及学历、专长

等资以证明其服务能力和水平的的个人信息文件和证书； 

  1．3 有权按照自身的管理要求对乙方进行统一的注册登记，要求乙方给

予相应的配合； 

  1．4 有权制定统一的组织计划和活动安排，对乙方所进行的活动进行整

体调配和管理； 

  1．5 有权根据自身情况制定财务计划，在服务期内对乙方给予志愿服务

津贴； 

  1．6 有权根据乙方的服务情况，对其服务进行评估。如不符合甲方要求

的能力、服务测试未能达标者予以劝退终止志愿服务；或因其行为严重违反甲方

声誉、利益，已明显不适合作为甲方志愿者时对其予以除名； 

  2．责任 

  2．1 有责任应乙方要求对其作为志愿者进行注册登记，并向乙方告知与

志愿服务内容相关的背景、目标等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及从事志愿服务活动

可能的风险； 

有责任在本协议约定的志愿服务范围内为乙方从事志愿服务提供相应的工作条

件； 

2．2 有责任在乙方从事志愿服务活动过程中尽最大能力保障乙方的人身



        

           

安全和人格尊严，并根据实际需要为乙方办理必要的保险； 

  2．3 有责任对乙方进行必要的培训和指导，并及时协助乙方解决在志愿

服务活动中遇到的客观困难； 

  2．4 有责任向乙方公示或告知其财务状况，并量力给乙方提供一定的用

餐、交通等必要津贴补助； 

  2．5 有责任以乙方志愿服务活动为基础，对外开展符合本机构宗旨要求

的公益事业； 

  2．6 有责任对乙方从事的志愿服务活动进行评估，并依据乙方服务绩效，

给予其相应的激励和表彰。 

  三、乙方权利与责任 

  1．权利 

  1．1 有权了解甲方概况及目前志愿服务需求状况，自主决定是否参加志

愿活动； 

  1．2 有权要求作为志愿者在甲方注册登记； 

  1．3 有权要求参加甲方基于志愿服务所进行的必要教育和培训； 

  1．4 有权要求甲方提供从事志愿服务的必要条件和安全保障，并可请求

协助解决在志愿服务活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1．5 有权在志愿活动中，要求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获得尊重，维护和

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1．6 有权就志愿服务工作对甲方提出意见和建议。 

  2．责任 



        

           

  2．1 有责任配合甲方就志愿服务进行的资格审查和能力检测；按甲方要

求进行注册登记； 

  2．2 有责任遵照协议约定，履行志愿服务承诺，按照甲方统一要求和规

范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为甲方提供专业、合格的志愿服务，而无报酬要求和任何

营利性目的，不以志愿者的身份或者志愿服务的名义从事任何以营利为目的或者

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 

  2．3 有责任遵守甲方相关规章制度，服从甲方基于志愿服务和活动而进

行的统一管理、安排和部署； 

  2．4 有责任按照甲方要求，参加甲方提供的相关教育、培训及活动，并

达到甲方服务要求； 

  2．5 有责任诚信对待其所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在服务期内连续不间断

地完成承诺的志愿服务工作； 

  2．6 有责任在志愿活动中不侵害第三方合法权益，自觉维护甲方、志愿

者身份及所从事的志愿服务活动对外的声誉，不做任何与此相悖的事情。 

四、志愿服务成本承担与风险保障措施 

  1．在本协议约定的志愿服务期间，甲方为乙方承担以下志愿服务成本： 

  1．1 甲方对乙方给予 4000 元／月的志愿服务津贴，于 次月 30 日前 发

放； 

  1．2 甲方为乙方购买受益人为乙方的 人身意外 保险； 

  1．3 甲方为乙方提供其他补助： 参加甲方例会（团建活动）的交通住宿

费用。 



        

           

五、不可抗力与责任免除 

  1．乙方作为志愿者为甲方组织、安排的志愿活动中，按照甲方统一要求，

在正常情况下提供无偿志愿服务期间，因地震、台风、水灾、暴风雪、瘟疫、政

治动乱、暴乱、战争及其他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避免也不能克服的

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者无法完全履行，本协议自动解除。

双方可根据不可抗力事件对履行协议的影响程度，决定是否延期履行、免除或者

部分免除解除协议的责任。   

2．基于志愿服务的质量要求与服务对象的现实需求，甲方根据统一部署及

服务对象反馈，无需乙方继续提供志愿服务时，甲方应至少提前 30 日向乙方

书面提出，本协议即行终止履行，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但甲方应及时为乙方结

清应为乙方承担的志愿服务成本。 

3．基于志愿服务的自愿原则，乙方因个人原因无法继续提供志愿服务时，

应至少提前 30 日向甲方书面提出，本协议即行终止履行，乙方不承担违约责

任；但乙方应妥善处理完毕其当次志愿服务，不致因此给甲方或服务对象带来不

必要的损失。 

  六、协议变更 

  1．本协议履行中，根据乙方的年龄、身体、相关知识技能条件及个人兴趣，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就志愿服务内容、时间和方式予以调整和变更，双方

通过签订补充协议予以确认，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未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对本协议约定的内容进行单方

擅自变更，否则即构成违约。 



        

           

  七、协议解除与终止 

  1．协议履行期间，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以协议解除。 

  2．甲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有权单方随时解除本协议，而不为违约；

即使因解除协议给甲方造成损害，也无需给予甲方任何形式的赔偿或补偿： 

  2．1 甲方组织乙方参与违法活动的； 

  2．2 甲方组织乙方从事的志愿活动有损于乙方人格形象的； 

  3．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随时解除本协议，而不为违约；

即使因解除协议给乙方造成损害，也无需给予乙方任何形式的赔偿或补偿： 

  3．1 乙方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的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3．2 乙方有违反本协议或者甲方相关规章制度的行为，给甲方造成声誉、

经济损失的； 

  3．3 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不履行志愿服务承诺或其服务在接受甲方评

估时，未能通过或达标的； 

  3．4 乙方以志愿服务的名义开展任何营利为目的的活动，用于为自己或

他人谋取利益的； 

  3．5 乙方其他与志愿者身份、志愿服务性质明显不符的行为，情节严重

的。 

  4．本协议履行中，本协议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因签订

本协议所依据的法律政策变更，致使原协议无法履行，甲、乙双方经协商不能达

成变更协议的，双方可以协议解除本协议。 

  5．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自动终止 

  5．1 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的；  



        

           

  5．2 本协议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的； 

  5．3 甲方因不可抗拒的原因以破产、解散、注销等形式不复存在的。 

  八、违约责任 

  1．甲、乙任何一方在履约中，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性规定，或者擅自变

更本协议任一条款规定，均构成违约，需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2．如甲、乙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项下的规定，导致守约方面临任何第三

方的索赔、诉讼或仲裁等要求，或使守约方因此遭受任何名誉、声誉或经济上的、

直接或间接的损失，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采取足够而适当的措施，以保证守约

方免受上述索赔、诉讼或仲裁等要求的任何影响；同时，守约方有权就其因此而

遭受的任何名誉、声誉或经济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失向违约方索赔。 

  3．本协议规定的“违约责任”之承担，以赔偿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为

限。 

  九、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应首选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的，任何一

方均可向甲方注册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适用法律 

  本协议适用现行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规定。 

  十一、协议效力 

  1．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2．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双方签字、盖章之日不一致的，



        

           

以最后签字、盖章的日期为准）；至本协议约定的服务期满时失效。 

  3．本协议履行中，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需对本协议修订或变更，双

方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甲方（盖章）：________________               乙方（签章）：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